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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7 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2017 年 7 月 20 日草案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                  

政府回應  

 本文件就陳沛然議員於 2017 年 7 月 20 日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

的 跟 進 事 項 ， 綜 合 醫 院 管 理 局 （ 醫 管 局 ） 、 香 港 大 學 （ 港 大 ） 、 香 港

中 文 大 學 （ 中 大 ） ， 以 及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（ 醫 專 ）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作

出綜合回應。  

(甲 ) 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非 本 地 培 訓 醫 生 — 接 受 醫 學 訓 練 的 國 家 ／ 地 方  

（ *不 是 所 獲 得 學 歷 的 國 家 ／ 地 方 ） （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 ）  
 
( a )  醫管局  

(i) 接受基本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 內

科 
急

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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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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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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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
庭

醫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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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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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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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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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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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
科 
總數  
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英國  2 1 - 2 2 1 - - - 1 - - - - - 9 

美國 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澳洲  - - - 4 - - - - - - - - - - - 4 

新西蘭 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馬來西亞  - - - 1 - - - - - - - 1 - - - 2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  

2 1 1 7 3 1 - - - 1 - 1 - - -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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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接受專科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 內

科 
急

症

科 

兒

科 
麻 
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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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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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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腫

瘤

科 

深

切

治

療

部 

外

科 
總數  
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英國  2 1 - 2 2 1 - - - 1 - 1 - - - 10 

美國 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新西蘭 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澳洲／  

新西蘭1 

- - - 5 - - - - - - - - - - - 5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

2 1 1 7 3 1 - - - 1 - 1 - - - 17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持有 The Austral ian and New Zealand College of  Anaesthet is ts 專科學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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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港大  

(i) 接受基本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 內

科 
兒

科 
麻

醉

科 

婦
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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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
科 
骨

科 
病
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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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
神

科 

放

射

科 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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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
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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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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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

總數  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中國內地  1 1 1 1 - 3 1 1 - 5 - - 14 

英國  - - 3 1 - 1 - - 3 - 1 - 9 

加拿大  - - - - 1 - - - - - 1 - 2 

菲律賓  - - - - - 2 - - - - - - 2 

美國  - 1 - - - - - - - - 1 - 2 

巴西 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1 

捷克共和國 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1 

埃及  - - - - - 1 - - - - - - 1 

馬來西亞  1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沙地亞拉伯  - - - - - - - - - 1 - - 1 

斯里蘭卡 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1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  

2 2 5 2 1 7 1 1 3 6 4 1 35 

 

(ii) 接受專科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註  其餘醫生在港大進行短期學術交流／接受專科訓練，未具相關的專科資格。  

 

  
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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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數  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英國  - - 3 - - 1 - - 3 - - 1 8 

加拿大 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1 

美國  - 1 - - - - 1 - - - 1 - 3 

巴西  - - 1 - - - - - - - - - 1 

馬來西亞  1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

香港  - - - - - 1 - - - - 2  - 3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  

1 1 4 - 1 2 1 - 3 - 4 1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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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中大  

(i) 接受基本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 內

科 
急

症

科 

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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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
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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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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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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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科 

總數  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英國  4 1 - 2 1 1 - - - - - 3 - 1 13 

中國內地  - - - - 4 1 2 - 1 - - 1 1 - 10 

菲律賓  1 - - 1 - - - - 1 1 - 2 - - 6 

印度  - - - 1 - - 1 - - 1 1 - - - 4 

南非  - - 1 1 - - - 2 - - - - - - 4 

加拿大  - - 1 - - - - - - - 1 - 1 - 3 

馬來西亞 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1 - 2 

泰國  - - - 1 - - 1 - - - - - - - 2 

美國  1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2 

巴林  - -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1 

法國  - -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1 

德國 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- 1 

日本 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- 1 

尼泊爾 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1 

阿曼  - -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1 

西班牙 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- - 1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  

6 1 2 6 6 2 6 2 5 2 2 8 4 1 53 

 

(ii) 接受專科醫學訓練的國家／地方  

 內

科 
急

症

科 

兒

科 
麻

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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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數  
（醫生  
數目）  

英國  3 1 1 3 1 1 1 - - 2 - 5 1 1 20 

美國 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1 - 2 

加拿大  1 - 1 - - - - - - - 1 - 1 - 4 

澳洲  - - - - - - - - 1 - - - - - 1 

日本  - - - - - - - - - - - 1 - - 1 

南非  - - - 1 - - - 2 - - - - - - 3 

總數  
（醫生數目）  

4 1 2 4 1 1 1 2 1 2 2 6 3 1 31 

註  其餘醫生在中大進行短期學術交流／接受專科訓練，未具相關的專科資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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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乙 ) 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非 本 地 培 訓 醫 生 的 職 級 （ 截 至 2017 年 6 月 底 ）  

 

職級  港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中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醫管局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臨床教授  4 - - 

教授  - 10 - 

研究教授  - 1 - 

臨床副教授  2 - - 

副教授  - 2 - 

高級講師  1 - - 

臨床助理教授  6 - - 

助理教授  - 7 - 

研究助理教授  - 1 - 

臨床講師  - 5 - 

講師  2 - - 

臨床專業顧問  - 7 - 

接受學術培訓和／

或進行短期學術交

流人員  

港大的職銜：  

臨床附屬人員／  

榮譽臨床附屬人員  

中大的職銜：  

名譽研究人員／  

訪問學人  

20 20 - 

部門主管  - - - 

顧問醫生  - - 1 

高級醫生  - - 1 

副顧問醫生  - - - 

專科醫生  - - - 

駐院醫生  - - 15 

總數  35 53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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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 ) 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非 本 地 培 訓 醫 生 的 醫 療 水 平  

 

( a )  醫管局 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醫 管 局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的醫生─  

( a )  取 得 等 同 醫 專 認 可 的 中 期 考 試 之 專 科 資 歷  

（ 副 顧 問 醫 生 職 級 的 入 職 要 求 為 取 得 認 可 的

相關專科註冊）；  

( b )  具 備 三 年 或 以 上 實 習 後 的 醫 院 工 作 經 驗 ；  

以及  

( c )  能 操 流 利 英 語 及 廣 東 話 （ 麻 醉 科 、 病 理 科 及

放射科除外）。  

17 

不符合以上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的醫生  0 

總數  17 

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

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161 章 14A 條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要 求  

醫 管 局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( a )  他 ／ 她 已 被 選 擔 任 香 港 醫 務 委 員 會 （ 醫 委

會 ） 根 據 第 （ 1 ） 款 決 定 和 公 布 的 某 項 受 僱

工作或某類別受僱工作；  

17 

( b )  他／她已獲得一項可接納的海外資格；  17 

( c )  他 ／ 她 在 取 得 資 格 後 已 有 足 夠 的 和 有 關 的 全

職臨床經驗；  

17 

( d )  他 ／ 她 已 在 一 個 認 可 的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醫 學

主管當局註冊；及  

17 

( e )  他／她具有良好品格。  17 

總數 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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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港大 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港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的醫生─  

( a )  取 得 等 同 醫 專 認 可 的 中 期 考 試 之 專 科 資 歷  

（ 副 顧 問 醫 生 職 級 的 入 職 要 求 為 取 得 認 可 的

相關專科註冊）；  

( b )  具 備 三 年 或 以 上 實 習 後 的 醫 院 工 作 經 驗 ；  

以及  

( c )  能 操 流 利 英 語 及 廣 東 話 （ 麻 醉 科 、 病 理 科 及

放射科除外）。  

不適用（見註）  

不符合以上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的醫生  

總數  
註  港大透過有限度註冊聘用的非本地培訓醫生，其目的包括從事醫學院的教學、研究，

以及知識交流工作（包括進行專科培訓），聘用他們的目的與醫管局聘用有限度註冊

醫生不同，故不適合作直接比較。  

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

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161 章 14A 條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要 求  

港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( a )  他 ／ 她 已 被 選 擔 任 醫 委 會 根 據 第 （ 1 ） 款 決

定 和 公 布 的 某 項 受 僱 工 作 或 某 類 別 受 僱 工

作；  

35 

( b )  他／她已獲得一項可接納的海外資格；  35 

( c )  他 ／ 她 在 取 得 資 格 後 已 有 足 夠 的 和 有 關 的 全

職臨床經驗；  

35 

( d )  他 ／ 她 已 在 一 個 認 可 的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醫 學

主管當局註冊；及  

34 註  

( e )  他／她具有良好品格。  35 

總數   
註  有一位醫生於首次申請有限度註冊時是擁有海外註冊，於遞交續期申請時，已沒有繼

續在海外醫學主管當局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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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中大 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中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醫生﹕  

( a )  取 得 等 同 醫 專 認 可 的 中 期 考 試 之 專 科 資 歷

（ 副 顧 問 醫 生 職 級 的 入 職 要 求 為 取 得 認 可 的

相關專科註冊）；  

( b )  具 備 三 年 或 以 上 實 習 後 的 醫 院 工 作 經 驗 ； 以

及  

(c) 能 操 流 利 英 語 及 廣 東 話 （ 麻 醉 科 ， 病 理 科 及

放射科除外）。  

不適用（見註）  

不符合以上所有要求的有限度註冊醫生  

總數  
註  中大透過有限度註冊聘用的非本地培訓醫生，其目的包括從事醫學院的教學、研究，

以及知識交流工作（包括進行專科培訓），聘用他們的目的與醫管局聘用有限度註冊

醫生不同，故不適合作直接比較。  

 

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 

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161 章 14A 條 有 限 度 註 冊 的 要 求  

中大  

（醫生數目）  

( a )  他 ／ 她 已 被 選 擔 任 醫 委 會 決 定 和 公 布 的 某 項

受僱工作或某類別受僱工作；  

53 

( b )  他／她已獲得一項可接納的海外資格；  53 

( c )  他 ／ 她 在 取 得 資 格 後 已 有 足 夠 的 和 有 關 的 全

職臨床經驗；  

53 註 1 

( d )  他 ／ 她 已 在 一 個 認 可 的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醫 學

主管當局註冊；及  

51 註 2 

( e )  他／她具有良好品格。  53 

總數  53 
註 1  有 1 位醫生獲得非本地醫學學士及碩士學位，並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醫學主管當局註

冊，其後在香港獲得博士學位。該醫生在申請有限度註冊時並沒有臨床全職經驗。

在 2017 年 6 月底，該位醫生已擁有全職臨床經驗。  
註 2  有兩位醫生於首次申請有限度註冊時是擁有海外註冊，於遞交續期申請時，已沒有

繼續在海外醫學主管當局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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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丁 )  有 關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的 資 料  

 

2 .  醫專是根據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條例》（第 419 章）成立的獨立

法 定 組 織 ， 按 專 業 自 主 的 原 則 運 作 。 醫 專 具 備 法 定 權 力 ， 負 責 組 織 、

監 察 及 評 核 所 有 醫 學 專 科 訓 練 ， 並 頒 授 有 關 資 格 ， 同 時 監 察 有 關 方 面

提供延續醫學教育。  

 

3 .  一如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第 20K 條所訂明，任何註冊醫生如欲名列

專 科 醫 生 名 冊 ， 須 向 香 港 醫 務 委 員 會 （ 醫 委 會 ） 的 註 冊 主 任 提 出 申

請，並符合以下規定  ─ 

 

 ( a )  他／她已  ─ 

  ( i )  獲頒授醫專院士名銜 ;以及  

  ( i i )  獲 醫 專 證 明 已 完 成 有 關 專 科 的 大 學 以 上 程 度 醫 學 訓 練 ，

並符合有關專科的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;或  

 

 ( b )  他 ／ 她 已 獲 醫 專 證 明 達 到 相 當 於 醫 專 為 頒 授 院 士 名 銜 而 承 認

的 專 業 標 準 ， 且 獲 證 明 已 完 成 相 當 於 醫 專 為 有 關 專 科 而 建 議

的 研 究 生 程 度 醫 學 訓 練 ， 並 符 合 有 關 專 科 的 延 續 醫 學 教 育 的

規定。  

 

4 .  註 冊 主 任 須 把 有 關 申 請 轉 呈 醫 委 會 轄 下 的 教 育 及 評 審 委 員 會 考

慮 ， 該 委 員 會 會 就 是 否 把 某 名 註 冊 醫 生 的 姓 名 列 入 專 科 醫 生 名 冊 的 某

一專科，向醫委會提出建議。  

 

5 .  根 據 醫 專 附 例 的 規 定 ， 醫 專 成 員 包 括 院 士 、 榮 譽 院 士 、 普 通 成

員 、 准 成 員 和 院 務 委 員 會 訂 定 的 其 他 類 別 成 員 。 現 時 ， 醫 專 收 納 兩 個

類別的成員，它們是院士和榮譽院士，其相關的條件詳列如下。  

 

( a )  醫 專 院 士   

他／她須—  

( i )  在 註 冊 後 完 成 最 少 六 年 按 醫 專 所 核 准 方 式 進 行 的 監 督 式

訓練；  

( i i )  根據情況所需，通過醫專認可的相關中期考試；以及  

( i i i )  通 過 有 關 分 科 學 院 所 進 行 並 獲 醫 專 認 可 的 結 業 考 試 或 評

估。  

 

( b )  榮 譽 院 士  

他／她須—  

具 有 卓 越 成 就 ， 或 對 醫 學 或 醫 專 有 傑 出 貢 獻 。 榮 譽 院 士 可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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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為醫專院士。  

 

6 .  醫專轄下設有 15 間分科學院， 7  666 名院士和 15 名榮譽院士。

每間分科學院的院士人數並不相同，由少於 200 人至大約 1  700 人不

等。截至 2017 年 8 月 1 日，詳細數字如下─  

 

分 科 學 院  院 士 人 數  

香港麻醉科醫學院  513 

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 193 

香港牙科醫學院  295 

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 359 

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 459 

香港婦產科學院  492 

香港眼科醫學院  297 

香港骨科醫學院  447 

香港耳鼻喉科醫學院  166 

香港病理科醫學院  285 

香港兒科醫學院  627 

香港內科醫學院  1 697 
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380 

香港放射科醫學院  537 

香港外科醫學院  919 

總數  7 666 
註  共有 66 名學院院士擁有兩個或以上專科的院士資格。  

 

7 .  醫專院務委員會有 27 名委員，包括 6 名由院務委員會提名和選出

的 委 員 （ 主 席 、 兩 名 副 主 席 、 名 譽 秘 書 、 名 譽 司 庫 和 編 輯 ） 、 上 屆 主

席、 15 名分科學院院長（一般而言由學院成員選出）及 5 名由醫專全

體院士提名和選出的委員。  

 

8 .  分 科 學 院 院 長 是 根 據 個 別 分 科 學 院 的 憲 章 選 出 的 。 大 部 分 分 科 學

院 院 長 都 由 學 院 所 有 成 員 提 名 及 選 出 （ 11 間 分 科 學 院 包 括 香 港 社 會 醫

學 學 院 、 香 港 急 症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家 庭 醫 學 學 院 、 香 港 眼 科 醫 學 院 、

香 港 骨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耳 鼻 喉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兒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病 理

學 專 科 學 院 、 香 港 內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精 神 科 醫 學 院 和 香 港 放 射 科 醫 學

院 ） 。 至 於 香 港 麻 醉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牙 科 醫 學 院 、 香 港 婦 產 科 學 院 和

香 港 外 科 醫 學 院 的 院 長 ， 則 由 理 事 會 委 員 提 名 及 選 出 ， 而 該 等 理 事 會

委員是由學院全體會員提名及選出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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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醫專院務委員選舉的詳情如下─  

 

提名和選舉機制  

由 院 務 委 員 提 名 和 選 出  

主席  根據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規例》

第 8（ 2）條，院務委員會的 6 名

幹事須由該委員會的成員提名及

選出。  

副主席  

副主席  

名譽秘書  

名譽司庫  

編輯  

當 然 委 員  -  以 下 分 科 學 院 院 長   

香港麻醉科醫學院  分科學院院長是根據個別分科學

院的憲章選出的。詳情請見上文

第 7 段。  

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 

香港牙科醫學院  

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 

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 

香港婦產科學院  

香港眼科醫學院  

香港骨科醫學院  

香港耳鼻喉科醫學院  

香港兒科醫學院  

香港病理學專科學院  

香港內科醫學院  
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
香港放射科醫學院  

香港外科醫學院  

由 醫 專 全 體 院 士 提 名 和 選 出  

根 據 《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規 例 》 第 8（ 3） 條 ， 五 名 經 選 舉 產 生

的 院 務 委 員 ， 須 由 全 體 院 士 提 名 及 選 出 ， 當 中 不 可 多 於 一 名 屬

同一專科。  

 
10 .  現 時 ， 經 醫 專 提 名 的 兩 名 醫 委 會 委 員 是 由 醫 專 院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

提名及選出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零一七年九月  




